
彰化縣 110 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暨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實施計畫 

修訂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肆、比賽類組、組隊規定及參賽資格個 

    別規定： 

  二、音樂比賽：(合計 218個類組) 

(二)團體項目（共 13類，計 84

個類組）其他個別規定事項： 

    1.…(略)     

    10.直笛重奏類、直笛合奏高中職類

組為本比賽試辦項目，無全國決

賽，無指定曲。    

肆、比賽類組、組隊規定及參賽資格個 

    別規定： 

  二、音樂比賽：(合計 218個類組) 

(二)團體項目（共 13類，計 84個

類組）其他個別規定事項： 

    1.…(略)     

    10.直笛重奏類、直笛合奏高中職類組

為本比賽試辦項目，無全國決賽。 

 

敘明本比賽試辦之

團體項目(直笛重

奏類、直笛合奏高中

職類組)無指定曲。 

肆、比賽類組、組隊規定及參賽資格個 

    別規定： 

  二、音樂比賽：(合計 218個類組) 

(二)個人項目（共 13類，計 106

個類組）其他個別規定事項： 

    1.…(略)     

    6.★ (三)類中提琴（Viola）獨奏

國小 A .B組為本比賽試辦項目，無

全國賽，無指定曲。 

    7.個人項目各類組中若報名人數超

過 25人(不含 25人)，則辦理該類

組初賽，初賽時演奏(唱)指定曲，

錄取以實際參賽前 1/3人為原則進

入決賽(無條件進位，最少不低於 8

人，最多不超過 25人)。決賽時演

奏(唱)自選曲，並將初賽成績列入

計算，初決賽成績各佔 50%，其比

賽演出時間等相關規定，由當天評

審會議決議後另行公告。 

肆、比賽類組、組隊規定及參賽資格個 

    別規定： 

  二、音樂比賽：(合計 218個類組) 

(二)個人項目（共 13類，計 106個

類組）其他個別規定事項： 

    1.…(略)     

    6.★ (三)類中提琴（Viola）獨奏國

小 A .B組為本比賽試辦項目，無全國

賽，無指定曲。 

    7.個人項目各類組中若報名人數超過

25人(不含 25人)，則辦理該類組初

賽，初賽時演奏(唱)指定曲，錄取以

前 1/3人為原則進入決賽(最少不低

於 8人，最多不超過 25人)。決賽時

演奏(唱)自選曲，並將初賽成績列入

計算，初決賽成績各佔 50%，其比賽

演出時間等相關規定，由當天評審會

議決議後另行公告。 

1. 敘明本比賽試

辦之個人項目(小

提琴)無指定曲。 

2.敘明辦理初賽

時，錄取以實際參賽

前 1/3人為原則且

以無條件進位方

式。 

伍、比賽規則： 

  二、音樂比賽： 

(二)比賽曲目規則： 

    1.…(略)     

    6.團體項目各類組，除上開類組無

指定曲、國小丙隊、直笛重奏類及

直笛合奏高中類組外，參賽隊伍應

從該類組「指定曲目」中擇一演出，

伍、比賽規則： 

  二、音樂比賽： 

(二)比賽曲目規則： 

    1.…(略)     

    6.團體項目各類組，除上開類組無指

定曲、國小丙隊及直笛重奏類外，參

賽隊伍應從該類組「指定曲目」中擇

一演出，否則不予計分。 

敘明本比賽團體項

目無指定曲之類

組。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否則不予計分。  

陸、比賽辦法： 

  九、獎勵名額： 

    (三)個人項目： 

    1.…(略)     

    2.…(略) 

    3.…(略)     

    4.中提琴獨奏國小 A、B組無全國決

賽項目。 

陸、比賽辦法： 

  九、獎勵名額： 

    (三)個人項目： 

    1.…(略)     

    2.…(略) 

    3.…(略)     

    

敘明本比賽試辦之

個人項目無全國決

賽。 

陸、比賽辦法： 

  十、獎勵原則： 

    (二)團體項目(含鄉土歌謠學生 

        組)： 

        1.…(略)     

        3.範例： 

 
 

陸、比賽辦法： 

  十、獎勵原則： 

    (二)團體項目(含鄉土歌謠學生 

        組)： 

        1.…(略)     

        3.範例： 

 

依本實施計畫第陸

條第九項獎勵名

額，修正獎勵原則

範例之內容。 

 


